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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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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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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4日14：30

（2） 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

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于勇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6、 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0人，代表股份6,724,914,4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3314％。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6,077,866,86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7.2379％。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5人，代表股份647,047,6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935％。

（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 代表股份128,707,74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1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694,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3人， 代表股份123,013,64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585％。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

下：

议案1.00� 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6,665,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73％；反对4,626,0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8％；弃权3,62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2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459,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911％；反对4,626,0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43％；弃权3,62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46％。

议案2.00� 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6,665,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73％；反对4,626,0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8％；弃权3,622,5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2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459,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911％；反对4,626,0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43％；弃权3,62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46％。

议案3.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6,602,5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4％；反对4,689,2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7％；弃权3,62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2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395,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420％；反对4,689,2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34％；弃权3,62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46％。

议案4.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7,395,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82％；反对6,573,0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7％；弃权94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188,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582％；反对6,573,0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070％；弃权94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8％。

议案5.00�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6,671,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74％；反对4,620,7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7％；弃权3,62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2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464,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953％；反对4,620,7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01％；弃权3,62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46％。

议案6.00�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668,0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305％；反对6,040,46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932％；弃权99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668,0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305％；反对6,040,46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932％；弃权99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3％。

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和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 6,596,206,724股。

议案7.00�关于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2020年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37,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5.1926％；反对56,671,3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4.0310％； 弃权999,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37,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5.1926％；反对56,671,3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4.0310％； 弃权999,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4％。

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和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 6,596,206,724股。

议案8.00�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6,459,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3％；反对4,832,6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8％；弃权3,62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2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52,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4306％；反对4,832,6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548％；弃权3,62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46％。

议案9.00�公司章程修正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9,307,2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7％；反对4,607,9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5％；弃权99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100,4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34％；反对4,607,9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02％；弃权99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4％。

修订后的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议案10.00�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0.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键，同意股份数:6,701,120,414股

10.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许斌，同意股份数:6,702,905,704股

10.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郭景瑞，同意股份数:6,701,190,010股

10.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耿立唐，同意股份数:6,701,111,008股

10.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华明，同意股份数:6,701,116,670股

10.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常广申，同意股份数:6,702,777,908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键，同意股份数:104,913,690股

10.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许斌，同意股份数:106,698,980股

10.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郭景瑞，同意股份数:104,983,286股

10.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耿立唐，同意股份数:104,904,284股

10.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华明，同意股份数:104,909,946股

10.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常广申，同意股份数:106,571,184股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贺维、董寒冰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

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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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于2020年5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5月10日以电子邮件及直接送达方式发出，应参加董事11

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其中现场会议出席董事7人，董事郭景瑞、耿立唐及独立董事张玉

柱、苍大强以通讯方式参会并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与会董事一致推

举刘键董事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

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刘键为公司董事长。表决结果为：同意

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许斌为公司副董事长。表决结果为：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调整后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刘键、许斌、朱华明、苍大强、张玉柱，主任委员：刘键；审计委员会委

员：马莉、高栋章、张玉柱、许斌、常广申，主任委员：马莉；提名委员会委员：张玉柱、高栋章、

马莉、刘键、朱华明，主任委员：张玉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高栋章、苍大强、张玉柱、刘

键、许斌，主任委员：高栋章。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

对0票，弃权0票。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四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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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长、副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原董事长于勇、 副董事长彭兆丰因工作变动申请辞

职，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披露的《关于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8）。

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召开四届六次董事会， 选举董事刘键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董事许斌为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简历如下：

刘键，男，汉族，1968年4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历任河钢

集团唐钢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常委，河钢集团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河钢集团副总经理，河钢集团北

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河钢集团海外事业部总经理，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许斌，男，汉族，1965年7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总工程师、常务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常委，河钢集团邯钢公司总经理、副

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现任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9

债券代码：

128054

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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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4月

28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1）以2019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70,008,350股为基数，按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税），共计人民币10,200,501.00元。 本次股利分配后合并会计报表未

分配利润余额为246,503,820.60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2）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若股本

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中宠转债、债券代码：128054）在转股期内，公司总股

本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了变化，截止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70,017,633股，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已于2020年5月14日起暂停转股。 根据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按公司现有总股本折算出每股

现金分红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200,501.00元/170,017,633股=0.

059997元/股。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

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0,017,6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599967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3997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19993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59997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2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726 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08*****698 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 08*****197 日本伊藤株式会社

4 08*****196 VINTAGE�WEST�ENTERPRISES,�LIMITED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14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1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

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公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中宠转

债、债券代码：128054）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中宠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2.28元/股

调整为22.2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0年5月22日生效。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88号

咨询联系人：史宇、侯煜玮

咨询电话：0535-6726968

咨询传真：0535-6727161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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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宠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调整前转股价格为：22.28元/股

2、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22.22元/股

3、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0年5月22日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9年2月1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1,

942,4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9,424万元（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债

券代码“128054”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烟台中宠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

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

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

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

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公司将于2020年5月22日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当日（即2020年5月

21日）的公司总股本170,017,6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99967元人民币现金。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中宠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2.28元/股调

整为22.2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0年5月22日生效。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20-033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

时）通知于2020年5月8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2020年5月13日在公司七楼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5名，实际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5名，参与表

决的董事5名。 会议由董事长卢柏强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此次会

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与企业愿景的实现。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拟订了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并对该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给予确认。

董事/总经理高焕森先生、副董事长王时豪先生为本次激励对象，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15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办法》。

为保证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公司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董事/总经理高焕森先生、副董事长王时豪为本次激励对象，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15日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以下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

1、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

事宜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

派息等事宜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授予价格、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

整；

4、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

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5、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6、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锁和行权；

7、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

解锁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

的变更登记；

8、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事宜；

9、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

解锁和行权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0、授权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管理；

11、授权董事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1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与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项下所有授出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

董事/总经理高焕森先生、副董事长王时豪为本次激励对象，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15日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1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五、会议以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1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

告》。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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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于2020年5月13日

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明章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

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

经认真审核， 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能确保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顺利实施，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形成良好、均

衡的价值分配体系，建立股东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之间的利益共享

与约束机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核实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初步核查后，监事会认为：列入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资格，不存在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

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 监事会将于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前3至5日披露对

激励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其公示情况的说明。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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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推动企业战略发展与进一步拓展落地，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拟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设立“广东佳美食品有限公司”（名称以工

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佳美食品” ），占佳美食品的股权比例为100%。

2、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

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交易的审批情况：

2020年5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以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

对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佳美食品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

注册地址：广东省茂名市河东迎宾路95号第二层203

拟定经营范围： 农业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

业项目开发；其他农业服务；收购农副产品；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花卉种植；花卉作物

批发；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农业园艺服务；教育咨询服务；蔬菜种植；蔬菜批发；蔬菜零售；水

果种植；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种植；水果批发；水果零售； 销售包装食品，饮料；地基与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

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项目投资（不含

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房地产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

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

生产：饮料（茶饮料类、果汁及蔬菜汁类、蛋白饮料类、其他饮料类），乳制品[液体品

（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发酵乳饮料保健食品（经向环保排污申报后方可经营）。 销售

本企业生产的产品；收购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农副产品（限直接向第一产业的原始生产者收

购）。

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蔬菜加工；水果和坚果加工；快餐服

务；茶馆服务；咖啡馆服务；小吃服务；甜品制售。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自有资金。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6000万元，占股比例为100%

注：以上注册登记信息为拟申报信息，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形成“农资分销、农业综合服务与单一特色作物产业链”的发展新格局。本次投

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盈利能力，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

生积极影响。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可能在子公司管理方面存在风险， 公司将通过进一步完善现有管理体系、建

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等方式降低子公司管理风险。该项投资也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

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存在风险，对此公司将以不同的措施和方案对策进行控制和化解。

四、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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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

时）于2020年5月13日召开，会议决定于2020年6月1日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

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董事会提交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公

司决定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6月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6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截止2020年5月26日下午15：00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

权方式（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5）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2、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上述议案于2020年5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请详见刊登在2020年5月15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深圳

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深圳诺普信农

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就上述三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

以上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即对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召

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时，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

票权。因此，公司独立董事李常青先生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对上述3项议案所审

议事项的投票权， 详细内容见2020年5月1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三、参与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1、会议登记时间：2020年5月27日上午9：00-11：00�时，下午14：00-16：00时。

2、会议登记地点：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3、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

托书，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4、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5、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

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6、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须在2020年5月26日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7、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

邮编：518102

联系人：莫谋钧、闵文蕾

电话：0755-29977586

传真：0755-27697715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见

“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一：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15

2．投票简称：“诺普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

2.00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

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0年6月1日召开的深

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

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

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

2.00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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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0年4月24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41,347,2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4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0.40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9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4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自2019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

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18 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 00*****396 罗爱文

3 00*****033 罗爱明

4 08*****624 东莞市合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0*****219 罗爱武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8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1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公司证券业务部

咨询联系人：卢红荣、白疆

咨询电话：0769-82078888-3111、0769-82189448

传真号码：0769-87732448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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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临床试验数据摘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国家1类新药甲苯磺酸多纳非尼

片（以下简称“多纳非尼” ）新药上市申请（NDA）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正

式受理，详见公司2020年5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获得新药上市申请

注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

2020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2020� ASCO� Annual� Meeting）将于2020年5月29

日至2020年6月2日举行，公司“多纳非尼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CC）的

开放标签、随机对照、多中心Ⅱ/Ⅲ期临床研究（ZGDH3试验）摘要” 入选2020� ASCO� 年

会的口头报告。ZGDH3试验的结果于5月13日（美国时间）在ASCO官网上摘要发表，而详

细数据将于ASCO大会期间进行口头报告公布。

以上事项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药品研发过程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为使广大投资者及时了解多纳非尼临床试验数据的情况，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ZGDH3试验结果摘要

（1）方法

在这项开放标签、 随机的II/III期临床试验 (ZGDH3) � 中， 中国37家研究中心招募

Child-Pugh肝功能评分(7且既往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不可手术或转移性 HCC患者，按

照1:1的比例随机分组，分别口服多纳非尼 (0.2g)�或索拉非尼 (0.4g)，每日两次，直至发生

不可耐受的毒性或疾病进展。主要研究终点为总生存期 (OS)，有效性的主分析集为全分析

集 (FAS)。

（2）结果

2016�年3月至2018年4月，共入组668例患者 (ITT集，两组各334例)，其中659例 (328

例vs� 331例)�纳入FAS集。 结果显示，多纳非尼组和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在FAS集分别

为12.1个月和10.3个月 (风险比HR� 0.831，95%置信区间CI� 0.699–0.988，p� =� 0.0363)，

在ITT集分别为12.0个月和 10.1个月 (HR� 0.839，95%� CI� 0.706–0.996，p� =� 0.0446)，多

纳非尼组显著优于索拉非尼组。 两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3.7个月vs� 3.6个月，p� =�

0.2824)、客观缓解率 (4.6%� vs� 2.7%，p� =� 0.2448)�和疾病控制率 (30.8%� vs� 28.7%，p� =�

0.5532)�均无显著差异。 两组分别有191例 (57.4%)� 和224例 (67.5%)� 发生≥3� 级的不良

事件 (AE)� (p� =� 0.0082)；重要不良事件分别为287例 (86.2%)� 和309� 例 (93.1%，p� =�

0.0049)，导致暂停用药的AE分别为101� 例 (30.3%)� 和141� 例 (42.5%，p� =� 0.0013)� ，多

纳非尼组均显著低于索拉非尼组。 此外， 多纳非尼组发生严重AE的例数相对较少 (55�

[16.5%] � vs� 67� [20.2%]，p� =� 0.2307)。 多纳非尼组最常发生的AE为手足皮肤反应

(50.5%)、AST升高 (40.5%)、血胆红素升高 (39.0%)、血小板降低 (37.8%)�和腹泻 (36.6%)。

（3）结论

与索拉非尼相比，多纳非尼能够延长晚期 HCC患者的总生存期（OS）,� 具有统计学

显著性。 并且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有望成为一线优选治疗。

二、风险提示

多纳非尼的新药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受理，尚需经过审评、药品临

床试验现场检查、药品生产现场检查和审批等环节，该项新药的药品注册批件取得时间和

结果均具有不确定性。

药品临床数据的公布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